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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现代史视阈下的移民概念与含义

梁 茂 信

［摘　要］移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含义并未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充

分体现。有鉴于此，笔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 基 础 上，在 世 界 近 现 代 史 视 阈 下，强 调 语 境 对 解 读 移 民 概 念 的

重要性。日常住址、迁移距离、居住时间和生 活 方 式 的 质 变 等 要 素 的 解 释 不 能 脱 离 历 史 语 境 而 一 概 而 论。

同时，移民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人 口 迁 移 和 人 口 流 动 之 间 有 着 无 法 割 裂 的 逻 辑 关 联，是 世 界 近

现代史上市场经济流动性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不单纯局限于个

体移民自身的区位转移，而且在纵向上还是一种代际行为，在横向上还涉及到移民家庭、社区、民族群体及

其文化的迁移与离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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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移民问题而言，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历史时代能与世界近现代史阶段相提并论。无论是移

民的规模、类别和结构，还是其持续性、涉及的社会层面、覆盖的地理空间以及历史影响的广泛性等，
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不仅改变了古代和中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的

地理布局，使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也使许多国家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不仅如此，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移民还在

向纵深方向发展。这种历史性巨变自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相关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

关于移民概念的研究却鲜有令人满意者。为此，笔者拟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方家指正。

一　国内外学界的研究与问题

在可以查阅的国外成果中，最先探索移民的学者是被学界誉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的

鼻祖、１９世纪的英国学者厄内斯特·雷文斯坦。他经多年的观察后，提出了被后世尊为“移民法则”
的学说。其中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作了全面阐述：（１）人口迁移形同流水，距离越远，流量越小，基

本流向是工业城镇和城市。其中，在出生县内迁移的人属于“地方迁移”，跨越相邻县迁移的人是“短

距离移民”，而跨越非相邻县迁移的人属于“远距离移民”。移民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并永久定居，是

经过多次迁移完成的。（２）农村人口的流动性比城市人口更活跃。在性别上，女性的流动性高于男

性，但其多数属于本地区流动，而男性的迁移距离更远。（３）人口流动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密切相

关，经济发展越活跃，人口流动性就越强。（４）在错综复杂的人口流动中，多数人成为最终在城市定居

的移民。（５）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每一股人口迁移中都“有补偿性的反向移民潮流”。也就是说，
每个地区的移民 都 不 是 单 向 性 的，而 是 存 在 着 双 向 流 动①。应 该 说，雷 文 斯 坦 的 研 究 具 有“拓 荒 性

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英国的人口流动状况，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对于当时从英国

迁移到北美和英属殖民地的移民以及国内与国际移民的关系却只字未提，对于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

流动的概念及彼此关系等问题也未作精细的阐释。
在美国学术界，最早从历史视野下分析人口迁移的学者是亨利·普拉特·菲尔柴尔德。他在《外

来移民》一书中，在重点阐述美国的外来移民史之前，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国际移民对人类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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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界定了国际移民（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含义，并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因经济、政治、民族或宗教

冲突而引起的生存型移民。第二类是“入侵型”移民，即公元５世纪入侵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西哥

特人（Ｖｉｓｉｇｏｔｈ）。第三类是从“富有的、进步的、物质上充满活力的”欧洲向世界落后地区的征服型移

民。第四类是通过和平方式迁移的跨国移民，他们是“文明发展阶段相近的国家”之间谋求改善个人

条件的发展型移民①。尽管菲尔柴尔德的研究在宏观上涉及不同历史时期人口迁移及其形式，其所

谓“侵略型”和“征服型”的界定也过于简单化，因为他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在欧洲，其中不仅没有包括

自然灾害引起的移民，而且也没有包括欧洲历史上因为边疆垦殖而发生的移民。对于近代以来移民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未触及。所以，何谓“移民”的微观界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与柴尔菲尔德相似的是，战后美国学者威廉·彼得森也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在宏观上阐释人类

迁移现象。不同的是，彼得森在分析移民原因时，强调移民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因此，
他将历史上的移民概括如下：（１）面对天灾人祸，人们所能应对的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竭力修复生存

条件并继续在原地生活，二是因无能为力而被迫迁移。这类移民属于“原始移民”。（２）被迫性移民可

以分为“强制性移民”（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与“被迫性移民”（ｉｍｐｅｌｌ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强制性移民没有决

定是否迁移的权利和选择，而被迫性移民却不同，他们有权利决定是否迁移。前者的例子是近代早期

的黑人移民，后者的例子是近代欧洲的契约移民和１９世纪亚洲的“苦力贸易”。（３）工业化时代的移

民以自由迁移为主，其典型表现是１８１５年之后长达百年的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潮。（４）工业化以来各

国人口的城市化，属于国内移民的范畴②。彼得森与柴尔菲尔德相似的是，他们都站在长时段的历史

视野下，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人口迁移和移民，而近现代史上的移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二战后，虽然欧美国家研究移民问题的学者日益增多，相关成果中佳作迭出，但就移民概念的

界定而言，最早的界定不是出自个体学者，而是联合国的相关机构。早在１９４９年，联合国人口委员会

成立后不久就试图提出比较完整的移民概念。它在１９５３年的移民概念中指出，国际移民包括“永久

迁出移民”（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和“永 久 迁 入 移 民”（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从 迁 入 国 家 的 角 度

看，移民是指“入境时打算居住一年以上的非居民”。但是，这种强调“事前打算”而非“事后结果”的界

定，在实践上因过于简单而常常产生统计上的混乱。所以，联合国统计署经过调查后，分别在１９７６年

和１９８０年两次提出新的界定。由于１９８０年提出的移民概念被世界各国使用了十多年，其影响更加

深远，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剖析。例如，它关于“长期移民”（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的界定是，（１）“打

算在迁入国居住超过一年以上之人”，其中也包括“以前曾经居住过但未满一年以上之人”；（２）曾在迁

入国家居住超过一年但后来又离境超过一年以上之人③。尽管这项界定比以前的解释更加详细，但

其操作上的问题不可小觑。例如，第一，概念视角仍未摆脱“打算居住”的局限，没有考虑迁入后的第

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迁移状况发生。如果移民在迁入国家因某种外在因素而未能居住一年以

上，其统计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此外，由于概念中还包括“以前曾经居住过但未满一年以上之人”，这

就要求各国在采集数据时，必须查找以前的信息，因而在客观上加大了操作难度。第二，如何理解“连
续性”的含义。无论是从严还是从宽执行，操作上的最大宽限究竟应控制在何种程度上，那些在居住

期间因公务或其他原因而出访的外籍人，是否应被统计在“连续性居住”的类别中，以上界定中并未明

示。第三，要求居住“一年以上”的表述也存在着问题，因为许多国家的签证刚好是不超过１２个月。
按期离境者，可能在“客观事实”上属于长期移民，但却不符合概念界定要求。有鉴于此，各国政府纷

纷进言，建议对“国际移民”概念再次商定和修改。所以，在１９９８年联合国新解释中规定：（１）“国际移

民”是指“任何改变日常住址的人”。（２）长期移民（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ｉｇｒａｎｔ）是指“迁入非原住国家超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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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人”，其中包括欧美国家外来移民中的家庭团聚者、自由定居者、就业类移民、投资类移民、退休

类迁移者以及按照难民法入境并获得永久定居资格的人。短期移民（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ｉｇｒａｎｔ）是指在非

原住国家居住３～１２个月的人，其中包括国际留学生、接受技术培训的人员、短期劳工、外交官和国际

组织官员等。（３）若因度假、休闲、探亲访友、商务或医疗而临时出国者，或者是因就业通勤而合法跨

越边境的劳工、因公务或其他原因的过境者以及这些人员的家属，因其“日常住址”未变，所以属于“非
移民”（ｎｏｎ－ｍｉｇｒａｎｔ）范畴①。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联合国提出的移民新概念的改进之处值得称道：（１）它以“日常住址”变化为

依据，确定了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界限，指出了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差异。（２）界定的出发点由原

来的“事前打算”改为“事后结果”，尤其是对“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概念的区分比以前更加明确，实
践上的操作性更强。（３）新概念中注意到了那些以非移民身份入境后又适时调整身份转化为移民的

现象，因而它要求各国统计这类移民入境的时间、身份、获得移民资格的时间及其原因等数据。这样

可以对其入境当年的长期移民、短期移民以及非移民类人数统计做出相应调整，进而使统计数据更加

精准②。当然，作为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提出的移民新概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它站在迁出国家的角度，将“国际移民”看作是一种个体或集体的单向迁移，认为在国外居住一

年以上者就是长期移民。然而从迁入国家角度看，一个人从Ａ国迁出后，在Ｂ国居住不到３个月后

迁入Ｃ国，半年后又从Ｃ国迁移到Ｄ国。这样，在迁入国家的统计中，这位迁移者属于“短期移民”。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从Ａ国迁出后，在Ｂ国、Ｃ国和Ｄ国分别居住一年以上，就有可能被当作“长期

移民”而重复统计。无论属于哪种结果，统计数据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③。
比较而言，国际移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是目前世界上国际移民领域

最具有影响力的专业机构。该机构的移民概念中既吸收了联合国概念中积极合理的成分，也参考了

欧美学界的一些最新成果。在它看来，各国关于国际移民的概念“常常是模糊的、有争议的和矛盾的。
迄今仍缺乏一种普遍接受的界定”。在多数情况下，国际移民概念的使用只是停留在一个国家的层次

上。“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其含义和寓意也有差异。”④有鉴于此，它在２０１１年推出了全新的移民概

念，因其含义覆盖的范围和层面更加全面细致，故为学界纷纷引据。例如，它关于“国际移民”概念中

的核心元素，如移民与非移民、短期移民和长期移民、国际移民迁移的类型（如就业移民、定居移民、家
庭团聚移民和“祖籍类移民”等）以及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差异等，基本上与１９９８年联合国的界定

无异⑤。不同的是，第一，它在界定移民概念时，视野更加开阔，含义更加全面。为说明这一点，笔者

在此列举三例：（１）在“国际移民”的含义中，它增加了“永久定居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永久移

民———类别，指出了其与长期移民的差异。永久移民是指合法入境并被允许“永久定居”的移民，而长

期移民是指在迁入国家居住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人。尽管该组织并未对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及其临界点

作进一步的阐释，但读者还是能品出其中的差异。（２）关于“回流移民”（ｒｅｔｕｒ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解释也

颇具新意，它是指：“在另一国居住一年以上后、返回原籍国家或原日常住址的人，这种回流可能是自

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３）该组织认识到了移民并非是一次性迁移行为的结果，它很可能涉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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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定居者”是指那些因为国际条约而被赋予自由迁移、就业和定居权利的外籍人（如欧盟成员国公民）。祖籍类移民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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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甚至第三次迁移。“第二次移民”（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是指一位外籍人进入定居国家之后的再

次迁移，或者是从该国定居的社区迁移到第三国。第二，人口迁移作为移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移民中，它也涉及到国内移民。例如，农村之间的移民（ｒｕｒａｌ－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和农

村向城市的移民（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是指因贫困、生产力低下或环境恶化等原因，在农村不同地区

之间，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移民。与之相似的还有城市之间及城市向农村的移民等等，其中既有短距

离和远距离迁移的人，也有包括商人、牧师和农业工人等各行业的劳工及其家属①。这一界定弥补了

以前移民概念中的某些缺陷，移民的分类更加缜密，操作性更强。

由于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概念界定的出发点是为规范各国统计国际移民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

工具，目的是追求数据的简单实用，因而其实践性特点比较突出。至于人口迁移的促成因素、历史阶

段性特点及其与所处的社会形态的时代性关联等含义，就显示不出来了。
从学术探讨和社会教育功能的角度讲，通俗易懂的百科全书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工具书之一，它界

定的移民概念中不仅会参考上述国际机构的解释，而且也因其吸收了成熟的学术成果，因而学术性价

值更强。例如，１９８０年版《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移民概念，在参考１９８０年联合国移民概念的同时也提

出了自己的解释。它在“人口迁移”（ｈｕｍ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词条中指出：（１）“广义的移民是指个人或团

体进行较长距离的、经常性迁移的行动。”何谓“较长距离”和“经常性”，它未作解释。（２）移民有国内

和国际之分。国际移民的界定与１９８０年联合国的移民概念相同，重点强调“事前打算”而非“事后结

果”。（３）关于“国内移民”概念，它又参考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规定，即迁移范围不超出一个县者，属

于流动者（ｍｏｖｅｒ），超出一县范围者则为移民。这一界定在地理上表明了人口流动和移民之间的差

异。（４）在移民概念中，除了提出“至少应有永久性的社区变更”的标准外，还包括移民生活环境（如政

治制度、宗教、民族和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迁移距离和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例如，“一位农民迁至本

县一座城市公寓所引起的生活状况变化，可能比一个人从纽约一座公寓迁至旧金山一座公寓的变化

大得多。一个人从东柏林迁至近在咫尺的西柏林，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改变”②。在２００２年版《美国

百科全书》中，国际移民的概念与１９９８年联合国的概念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它认为国际移民是一种

“现代现象”，“最适合于解释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人口运动”③。那么，１６～１８世纪的跨国移民（如德

意志人、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典人等迁入英属北美殖民地）又将作何解释呢？它没有回答，这是其不足

之处。
与《美国百科全书》相比，１９８４年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移民概念，也受到了１９８０年联合国移

民概念的影响。不同的是，它对“一些社会学家将移民概念限于从一种社会制度迁至另一种社会制

度”的解释提出质疑，认为“现代人往往同时参与不同的社会团体，一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只集中在小地

区范围内，而另一些团体（例如罗马天主教）却遍布世界。因而，有些人迁移后就不得不离开原来的社

会团体，而另一些人却能在新的住地找到他原来所属的团体”④。类似的例子也包括迁入美国的墨西

哥人和进入美国的加拿大人等等。２００５年出版的《英国百科全书》，对移民、长期移民、短期移民、国

内和国际移民的分类解释，对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等的解释，与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界定

基本相似⑤。
在中国学术界，有关移民概念和人口流动概念的研究相对较晚。在为数不多的历史学成果中，影

响最大的首推葛剑雄等人编撰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他们依据对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研究，结合

国内外已有的工具书和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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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任何参加了这一迁移过程的人都是这次移民中的一员，都具有移

民的身份”。在这一概念中，关于住址的变化、迁移距离和居住时间等元素，与前文述及的各类移民概

念无异。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们在界定移民概念时，还说明了人口迁移、人口流动和移民的关系，认为

“人口流动”是指因求学、服役、旅游和工作而离家外出工作，其住址未发生变更，因而不是移民。至于

人口迁移和移民的关系，两者迥然不同。移民是人口迁移的结果，但并非所有迁移的人口都是移民。
移民只是其中符合移民概念条件的那一部分人。此外，他们还指出，移民的性质可划分为两种，一种

是因天灾人祸等外因变化而被迫迁移的生存型移民。第二种是为在物质或精神上改善生活条件而主

动迁移的发展型移民①。值得关注的是，方志远在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一书中，关于何谓“人口流动”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人口流动应该是比人口迁移更为广义

的范畴。一切正在发生的有关人口地域性变化的现象，包括有目的和无目的的、有组织和无组织的、
形成规模和不形成规模的、可能是永久性的或者临时性的，都可以说是人口流动，但是不能都说是人

口迁移”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试图在移民概念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其内容仅限于对现有

成果的文本解读，而不是具体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因而新意不多③。一言以蔽之，由于以上成果研究

的对象总体上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世界近现代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移民、
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并未在中国史学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即使葛剑雄等人的成果中，将研究的时间

下限延伸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可是，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发育并不成熟，
因而其移民概念依然不能解释世界近现代史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出现过的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

的历史问题。

相对而言，国内世界史学界的研究更加薄弱，涉及移民概念的成果寥寥可数。尽管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田方等人编写的《国外人口迁移》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移民问题，但其概念界定也远远不如

１９８０年联合国的定义详细全面④。虽然笔者研究美国移民史已有二十余载，但对移民和人口流动的

概念只是略有涉及⑤。在近年来国内的新成果中，学者们的概念界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参考学界的最

新解释，或国际移民组织的概念，对国际移民的类型、形式和性质等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⑥，这是一

个可喜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或是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前人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

埋没，他们的学术积累为后世学者的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种种条

件限制，目前中国学界的成果中还未看到葛剑雄所说的“一种确 切 的、权 威 的、得 到 公 认 的 定 义”⑦。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和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口

流动问题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影响力冲击着现行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学术界与时俱进，推出令人

信服的成果，为中国今后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借鉴。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之一。

二　概念界定中的几个元素

从前文中可以看出，移民概念界定的核心元素包括：日常住址的永久变化，在迁入地居住的时间，

迁移距离，迁移后的生活变化及其对迁入地区社会、经济、人口、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等等。如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１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４９～５０，６页。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页。

赵永春：《关于“人口迁移”、移民及其相关概念》，《史学集刊》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４～２８页。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使用的参考

资料中，有一些非历史学科的成果，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和移民的成果。

田方、陈一筠主编：《国外人口迁移》，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３６页。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４７页；《都市化时代———２０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

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１２页；《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４８～５７页；王毅：《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移民

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２年，第２～３页；李 明 欢：《国 际 移 民 的 定 义 与 类 别———兼 论 中 国

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７页；张明秀、密素敏：《国际移民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华人华侨历

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１０页；罗刚：《论我国移民、非法移民概念的界定》，《政法论丛》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６９～７５页。



果从这些元素的含义本身去理解，理论和概念的构建似乎并不太难，但若将其与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结合起来分析，则需要强调三个条件：历史语境、社会经济形态和移民作为研究

对象从发生、发展到形成的历史过程。在本节中，笔者将首先从历史语境去分析，而对后两个条件要

素的探讨则在后文展开。
就永久住址而言，它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栖身之地，其永久性的区位变化会影响到个体、家庭或

群体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并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改变其所在社区的邻里关系。
由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同步，各国人口、国情及现代化道路的形式千差万别，因

而笔者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在宏观上将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流

动划分为由四个层次构成的金字塔形状。其中，位于塔底的是县内迁移（或者是地方迁移），其次，由

下而上的顺序依次是跨县迁移、跨省迁移和跨国迁移。在每一个层次中，并非所有的迁移人口都是移

民，但多数移民都有过迁移的行为和过程。因此，移民就是迁移人口中因日常住址发生永久变更而

“脱颖而出”的那一部分人。
诚然，从地理空间上看，同样是移民，其迁移距离差异甚大。那么，迁移距离的最低限度究竟应保

持在何种程度上才能算得上是移民呢？前文述及的英国学者雷文斯坦曾经将县内迁移的人口叫作地

方移民，将跨县迁移的人叫作短距离移民，将在非相邻县之间迁移的人叫作远距离移民。但是，美国

人口统计中将县内和跨县迁移行为的人口界定为“县内流动者”（ｓａ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ｏｖｅｒｓ）和“跨县流动

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ｍｏｖｅｒｓ），而从一个州迁移到另一个州的人则被称为移民（ｍｉｇｒａｎｔ）①。

客观而言，在国内人口迁移中，将非相邻县和跨省迁移的人称作是移民并不会引起分歧。比较棘

手的是，县内和相邻县之间的迁移者是否属于移民则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其迁移距离太短，迁移后的

生活方式变化有多大，学术上不易把握。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凡迁移距离未超出其所在教区的人，或

者是从农村向本地城市教区迁移的人都不能算作是移民。理由是“教区太小，不能作为一个基本单

位……同样，从附近农村或郊区迁往省级城市，没有较大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除非其他事情，例如专

业技术或者社会地位 也 发 生 了 变 化”。因 此，移 民 的 界 定“必 须 考 虑 具 体 的 距 离 或 者 跨 越 县 辖 边

界”②。但是，当我们将这种现象放在世界近现代城市史的背景下去考察，这类短距离迁移的现象就

需要另当别论。例如，无论是在早期工场手工业时代还是１９世纪以来的机器工业化时代，人口城市

化的特点是：距离城市工商业中心越近的乡村地区，最先感受到来自城市发展辐射力的影响，因而当

地农村人口为改善物质与文化生活而纷纷进入城市，其身后的空缺，则由距离更远的农村地区的人口

填充。这种接替过程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比较普遍。在１９世纪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还不同程度地

存在。如果将他们排除在移民范畴之外，则与移民概念界定中的“生活变化”及其“对迁入地区的影

响”的元素背道而驰。一方面，正是由于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经济发达国家才率先实现了由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可能都是只由人口的远距离迁移

完成的。甚至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到二战前的美国历史上，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化发展迅速，许多农村

人口未经过迁移就成为城市居民。这种转换是通过两种方法完成的。第一是按照所在州法律规定，

一个居住区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经过居民表决而注册成立城市。第二是中心城市边界不断向外围

扩张，将相邻郊区或农村并入城市。这种做法同样在二战后的美国南部地区持续了几十年③。无论

是因为城市扩张还是因为通过个人的迁移行为完成了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转换，其生活的

质变与远距离的移民是相同的：其一，从农村迁居城市后，移民与原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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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而是以出卖劳动力商品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无产阶级。其二，成为城市居民

后，以前农村生活时代的自由自在、我行我素、依据季节变化调整农活的劳动方式不复存在，其工作与

生活节奏、休闲时间、社会公德意识、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等等，都与整体的城市生活保持一致。其

三，个人竞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维权意识以及个体与社会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农村生活时代不

曾有过的变化。基于以上三项标准的判断，本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都有移民的含义。当然，按照这些

标准衡量，战后各国出现的城市人口郊区化过程，特别是县内迁移，则不应该算作是移民类别，因为其

迁移后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与上述质变相似的飞跃。

必须指出的是，移民有国内和国际之分。然而，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移民被广义上界定为永久性

或者半永久性地改变住址……在迁移距离上，国际和国内移民没有差异”，因为“从一间屋子穿越大厅

到另一间屋子的移动，在性质上与从印度孟买迁移到美国俄亥俄州锡达拉皮兹（Ｃｅｄａｒ　Ｒａｐｉｄｓ）的迁

移是完全相同的”①。还有的学者在论述１７、１８世纪迁移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时指出，不管是

统治者还是拓殖者，“其迁移到殖民地的行为实为一种内部流动，而不是移民”②。以上两种相互抵牾

的观点中，前者忽略了国家主权的界限与差异，后者强调了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抹杀了永久住址的变

化。所以，将美国独立前跨越大西洋的迁移划分为英国国内人口运动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因为迁移者

的行为始终未超出英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理管辖范围，但将迁移者归入“流动人口”而非移民的做法

却与学界公认的日常住址变更作为移民概念界定的核心原则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在已有的国内

成果中，只有少数成 果 关 注 到 另 外 一 种 类 型 的 国 际 移 民：因 国 家 主 权 变 更 而 被 动 地 改 变 国 籍 的 移

民③。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因为领土主权变更而导致移民国籍发生变化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在

北美独立前，迁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与１７６３年以前迁入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人和１６５２年以

前迁入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和新泽西）的荷兰人，在身份和性质上都是相同的。尽管其迁移距离属

于洲际性质，但因迁移范围未超出其所属的主权国家的管辖范围，因而属于跨越大洲的“国内移民”。

但是，在１６５２年英荷战争之后，迁入该地区的荷兰人就不再是荷兰的国内移民了，而是迁入英国主权

下的国际移民。同理，在１７６３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迁入魁北克的法国人也不再是法国国内移民，而是

属于迁入大英帝国主权之下的国际移民了。同样，当英属１３个殖民地宣布独立并建立了美利坚共和

国之后，那里的居民不再是英国臣民，而迁入之英国移民不再属于英国国内移民的范畴了，而是属于

迁入美国的国际移民。在１８０３年美国购买了法属路易斯安那之后，该地区的居民就不再是法国公

民，而是美国公民。迁入该地区的美国人属于国内移民，而迁入之法国人则为国际移民。类似的例子

也体现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地区的领土主权和居民国籍

身份的变化上。这一地区原本属于墨西哥，其国民因国界变更而被一分为二，分属于美墨两国，其流

动因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质。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在欧盟成立之后，其成员国公民的迁移

不再被认为是“国际移民”，而是其成员国的国内移民④。
与日常住址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移民中，人口在迁入地区居住多久才能算得上是移民？

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界定，凡居住３～１２个月的人被称为“短期移民”，而居住满

１２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移民属于“长期移民”。但是，如果站在迁出国家和迁入国家两个角度分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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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计，结果大相径庭。从迁出国家的角度看，只要迁移者出国一年以上者都属于已迁离家乡的移

民。但若站在迁入国家看，不管迁移者属于何种类型，都有可能被重复统计。所以，“很少有国家在统

计中严格奉行”上述规定①。例如，荷兰政府规定，任何一位外籍人入境后居住超过１２０天就属于“外

来移民”（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而迁居国外并居住超过２４０天，则属于迁出移民②。那么，在国外居住若干年

之后再回国的荷兰人又将如何统计呢？他（她）是荷兰的国内移民还是一位“外来移民”？对于这类问

题，有的学者做出回答，认为某一国居民“在国外居住一年或数年以上、返回国内后就是一位外来移

民”③。如果用这种观点衡量在海外学成归来的中国留学生恐怕难以服人。尽管他们在国外读书期

间受到了所在国家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同理，在中国求学的美国留学生毕业后返回美国就不再是美国人而是“外来移民”吗？为了

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对比美国和加拿大跨境移民的统计，以窥探联合

国和美国移民概 念 在 实 践 上 的 悬 殊 程 度。例 如，在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从 加 拿 大 迁 居 美 国 的 移 民 是

１７．６３万，而 按 照 联 合 国 定 义 的 统 计 是５０．４７万。在 相 同 的 年 份，从 美 国 迁 移 到 加 拿 大 的 移 民 是

１７．８６万，按照联合国定义的统计是３４．０２万。再如，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从加拿大迁移到美国的移民

是７．７６万，按照联合国定义的统计是２４．５２万，从美国迁移到加拿大的移民是４．０６万，而按照联合

国定义的统计是１３．３２万⑤。由此推而广之，那么，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跨国移民统计数据的差异就

有天壤之别了。
此外，如果将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概念与美国移民政策史进行对比，其差异判若云泥，

令人诧异不已。在１９００年以前，由于美国奉行了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所有健康白人和部分亚洲移

民（劳工除外）都可以入境。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入境的第二年向当地政府或法院申明入籍意向，
然后再按照美国移民归化法规定申请入籍。但根据美国国会在１９０６年的规定，凡申明有意在美国定

居的外籍人被划为“外来移民”。他们在美国居住一年以上就获得了永久居留资格。而无意定居者则

为“非移民”。那些曾在美国居住或已入籍的外籍人，若其出境，返回美国时也被纳入“非移民”之列，
以免被重复统计⑥。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开始限制外来移民时起，美国国会将国际移民分为“限额

移民”和“非限额移民”。限额移民是指按照美国国会规定的限额制度入境的移民。而非限额移民是

指那些入境时不受年度限额限制的移民。在１９２１～１９７５年间，由于美国对西半球国家实施自由移民

的优惠政策，该地区各国移民只要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符合美国政府规定均可入境，他们属于“非限额

移民”。可是在１９３０～１９４５年恰好是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内救济福

利等方面的考虑，对外来移民的界定和统计更加详细，因而下列人口也被统计在“外来移民统计”数据

中：（１）入境后居住长达６个月以上的人和那些离开美国长达６个月的外籍人。（２）入境时缴纳人头

费的外籍人。（３）按照法律要求在入境时持有移民签证或再次入境许可的外籍人。（４）那些从海路到

达夏威夷或者其他的美国海外领地的外籍人。（５）那些表明要在美国陆地口岸出境的外籍人⑦。显

然，上述外籍人中，既有过境者，也有因种种原因离开美国长达６个月以上的人。他们被统计在册显

然是被重复统计。自１９５２年起，美国国会又设立了“非移民”概念，凡探亲访友者、留学生及其配偶和

子女、旅游观光者、外交官及其家属，交换协议执行者、跨国公司代表、投资者、北约国家的官员等等，
都属于此类。其中，外国留学生、临时劳工、访问学者和实习医生等可以在美国居住的最长时间达到

六七年。若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移民概念界定，他们都属于“长期移民”，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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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他们都不是移民，因而无权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①。２００６年，美国国会预算局一份关于移民

政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美国，“外来移民”是指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被允许入境的外籍人。他们可以

就业，并通过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因此，他们在加入美国国籍之前，又被称为“合法永久性居民”。那

些按照学生、外交官、旅游者、商人或者探亲身份入境的外籍人，都被称为“非移民”（ｎｏ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他们入境时持有的签证属于“临时居民”性质。尽管其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可能是３年或６年。他们在

签证有效期结束时必须回国。如果他们要成为美国的永久性居民，则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申请永久性

移民和美国公民的资格②。这些事实表明，探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需要从具体的历史

语境出发。如果按照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概念去机械地解释历史，就会寸步难行。当然，美
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移民概念差异之大，也与各自概念设计的出发点不同有关。美国的移

民概念是基于移民入境统计和长期管理的理念上设计与完善的，其深层次的思考是利用外来移民满

足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不同时期移民入境的规模、来源、类型、文化构成等方面都是与当时美

国国家利益不同层面的有效对接。反观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的概念，其动机主要是通过各国提供

的统计数据，观察全球化进程中移民和人口迁移的总体状况。至于人口迁移行为结束之后的事情（如
移民在迁入国家融合和同化等问题）并不是这些机构关注的重点。

不过，美国与上述国际组织关于移民概念的差异还折射出另一个问题：何谓移民？不仅各学科之

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在当代社会现实与历史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上述国际机构的移民概念是基于现

实而非历史发展考虑所做出的界定，其中有许多在历史实践中无法解释的问题。从历史学角度看，上
述国际机构的界定只能算是“理论上的概念”。但反过来说，我们又不能因为其缺陷而弃之不用，因为

这些国际组织是国际上少有的能提供国际移民数据的权威机构。没有它们提供的数据，我们就无法

了解并把握战后以来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的移民统计数据在人口学、社会

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科的研究也

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提供的移民概念和统计数据，在国际人口迁

移的研究中依然不可或缺。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学界在界定移民概念的时候，判定迁移者是否属于移民的另一个

标准是：当人口从一个地区迁入另一个地区或国家后，是否对迁入地区或国家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

文化变迁、民族和宗教结构等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论述。第

一，在宏观上，无论是在国内移民还是国际移民中，这个元素的作用都比较明显。例如，在国际移民

中，正是由于１６００～１９４０年间持续不断的欧洲白人移民，才出现了欧洲白人分布在今天美国、加拿

大、中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格局。也正是１９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列强从

事的贩卖黑奴的活动，才奠定了现代史上非洲黑人散居在非洲之外的地理格局。同样，１９世纪上半

期开始“苦力贸易”和之后长达百年的移民潮，使亚洲之外的许多国家也出现了亚洲裔社区。在二战

后，当美国国会废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条款之后，随着亚洲移民的增多，亚洲也成为美国外来

移民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没有战后开放性的移民政策，２１世纪初的欧盟各成员国就不会成为仅次

于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外来移民最多的地区③。更重要的是，从民族结构上看，“战后国际移民

对西欧的影响之深刻，肯定不亚于……工业化时期因为内部人口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外来移

民到来后所形成的少数民族社区，几乎在西欧每个城市区域都能感受到”。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

治、社会和种族结构等方面，不管 是 通 过 直 接 还 是 间 接 的 方 式，外 来 移 民 都“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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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民族群体的层面上观察，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许多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中，频频出现“散

居者”（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概念。这一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移民对迁入地区产生的标志性影响之一。从学

术界关于“散居者”概念看，其解释也不再局限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它也包括那些所有“居住在祖籍

之外的人口”，如居住在中国之外的华人、居住在印度之外的印度人、居住在菲律宾之外的菲律宾人、

居住在土耳其之外的土耳其人等等。由于“散居者”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认同“相同的民族祖先”，因而

他们仍然与世界各地的本族同胞保持者各种联系，并在经济、文化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地积

极参加各种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活动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散居的

民族成员彼此之间、他们与东道国之间、与他们的祖籍以及与国际要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①。第

三，从个体层面看，移民完成迁移后对迁入地区的影响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例如，在战后进

入美国的亚洲技术移民中，有许多是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也有不少人是作为临时技术劳工

入境后在美国工作了六七年。他们在获得移民资格之前，对美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生

活方式等有了较深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在美国生活所需要的“美国化”过程。所以，他们

在选择住址时，并未选择本民族社区，而是进入了与主流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的郊区②。

总之，在以日常住址变化为标准的判定中，凡迁离故乡者都是移民，不管其迁移距离有多远，只要

生活方式或者思想观念发生质变，均属移民的范畴，即使在迁出祖籍多年后返回原籍的人也是如此，

这其中不仅包括返回祖国的外国留学生、劳工和移民，也包括跨县（省）迁移的各种国内移民。

三　移民、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的关系

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国的人口迁移可以分为县内迁移、跨县迁移、跨省迁移和国际迁移。

每一横向层面上的人口迁移中，都会衍生出相应的移民类型：短距离移民、长距离移民、国内移民和国

际移民。在纵向层面上，每个层次上的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在逻辑上彼此相连，相互影响，结果

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向性的、多层次的、不间断的人口迁移与流动。这种波澜壮

阔的人口运动，是古代中西方社会发展中所不曾有过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世界近现代史这一特点的含义。

首先，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种充满流动性的社会经

济机制。它滥觞于为追求利润而面向市场需求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本，

而资本投入的增加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进而又推动了劳动者与其以土地为标志的

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特征的无产阶级。他们为谋生，被迫

从农村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工业地区和城市，或者是流向海外有利可图的地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

从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进入高速发展和日益成熟的阶段，相应的人口流动规模

更大，地理范围更加广阔，劳动力构成也更加复杂，形成了列宁所说的“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⑤。进入

２０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工业化国家的国内与国际人口的迁移并行不悖，全球范

围内的人口流动因此更加频繁，其规模也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到２００２年，居住

在出生国之外的人口超过１．７５亿，占世界总人口的３％，其中６０％以上居住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

占４０％。制定移民出入境政策的国家数量也从１９７６年的１５０个增至２００２年的１９３个③。因此，可

以说，一部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劳动力、资本、商品和信息不断流动的历史。

其次，不同时期的移民具有其历史属性，其规模、波及范围、结构上的复杂性和类型等变化，都与

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密切相关。例如，在近代工场手工业时代，在英国、法国和北欧国家，除
了各国向北美洲的移民以外，各国国内的人口迁移活动也很壮观，它不仅存在于农村之间，而且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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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和城市之间也颇为引人注目。由于工业生产的动力来源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加上生产活动的分

散性、交通条件的脆弱性等因素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水平比较低，迁移的距离和整体规模也比较有限。
人们迁移的距离一般不超过２４１．４千米，绝大多数人限于２０千米的范围以内，所以，整体上的城市化

发展步履蹒跚，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退化与反复的现象①。

１８００～１９４０年的近一个半世纪是以机器工业生产为标志、以工厂为主要生产单位、以城市为平

台和市场的“聚集性生产”模式的时代。在此期间，不仅美、英、德等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而且还进入了以福特式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时代。由于这个时代的能源动力转向煤炭

和电力，特别是其用于工厂生产、航海运输、陆地交通等领域以后，劳动力、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性骤然

加快，规模也空前提升，因此，人口的流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１９世纪中期，英国、美国、法

国和德国，都有国内与国际人口的迁移。就国内而言，各国都有农村不同地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

以及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在英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城市，迁移模式是从农村到附近城镇、再

由此向附近的中等规模城市和大城市迁移。这种“逐级递进”的迁移特点在１９１１年英国５０００人口以

上的城市中非常突出，其中多数城市的居民中，一生多次迁移的比例超过其所在城市人口的３０％以

上②。在同期的法国，由于农业经济中的小土地经营特点十分突出，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所以人口

流动的季节性特点也比较突出。许多人在农忙时节返回农村，农闲时节进入城市。这种巡回性的流

动到１９世纪后期才逐渐转化为以城市为主要目标的迁移运动。在１８６１年，居住在外省的法国人占

其总人口的１１．３％，到一战结束时已经达到２５％③。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明显落

后于英国和德国。从国际移民层面看，虽然永久性移民在１８２０～１９４０年也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时代，迁离欧洲的白人超过５６００万，其中２／３流向美国。但是，最为鲜明的变化是，在１９世纪后

半期跨国迁移季节劳工中，英、法、德等主要国家不仅有其国内劳工，而且还有来自相邻国家的季节劳

工。在法国波尔多地区就有来自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劳工，英国有爱尔兰的劳工，德国易北河东部地区

有波兰劳工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季节劳工跨越大西洋的流动。每年１１月份，不少

意大利农民到南美洲后，在科尔多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工，然后在下一年度的５月份返回皮埃蒙特

地区从事春耕。威尼斯的建筑工在每年３月份到美国，１０月份返回家乡。英国的油漆工在春季到美

国，夏季到苏格兰，然后又在狩猎季节到英格兰。目睹这一现象，有的学者发出了“无产阶级在全球奔

跑”的感慨⑤。甚至在迁入西半球国家的移民中，还出现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回流移民”（ｒｅｔｕｒｎ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其比率占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迁入美国移民中的４５％。从其国别看，回流移民占迁入美国的英国

和意大利北部移民的４８％、葡萄牙和波兰移民的３３％、德国移民的２０％、爱尔兰移民的１７％和犹太

移民的６％⑥。在１９０４年进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中，有１０％曾经在美国居住过，属于第二次移民⑦。
这种变化表明，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使１７、１８世纪跨越大西洋的单向航行时间由两个月左右缩短至

１９世纪末的一个星期。没有交通条件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惊人的跨国流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１９
世纪后期国际人口流动中不同于近代早期的主要差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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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由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机械工业化向以服务业

为主的经济体系过渡，其空间变化就是由中心城市向郊区和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转移，相应地，战后

各国都出现了人口的分散化迁移模式。例如，战后美国城市就出现了产业和人口同步向大都市区化

方向发展的趋势。两者的分散化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归因于通讯和交通条件的革命性变化。航空

运输业的崛起大大缩短了国内和国际迁移时间，而家庭汽车的普及及其速度和舒适性的提高，又使其

成为中短距离迁移的有效工具。驾车日行千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神话。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

的人口迁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美国为例，其人口流动表现为：（１）在国际移民层面上，２０００年居

住在美国的外来移民超过３５００万，绝对人数居世界各国之首①。（２）在美国国内，人口流动的比率始

终保持在３０％以上，如果扣除外来移民，土生美国人的流动率平均在１／４到１／３之间。每一个县、每
个州和每个地区，始终存在着双向和多向性的人口流动，流动的特征是由近及远，梯级推进。在每个

年龄段的人群中，第二次迁移的比例一直保持在１／３至１／２之间。从迁移的距离看，迁移距离越远，

人数越少，大多数 是 在 本 州 内 的 迁 移。在 各 地 大 都 市 区，总 体 流 向 是 由 中 心 城 市 向 郊 区 迁 移。到

１９７０年，居住在郊区的 人 口 分 别 超 过 了 中 心 城 市 和 非 大 都 市 区 的 居 民 人 口，占 美 国 总 人 口 比 例 的

３７％。在地理区域上，美国人 口 流 向 表 现 是 从 东 北 部 和 中 西 部 地 区 向 南 部 和 西 部 的 流 动。到１９８０
年，西部和南部地区居住的人口首次超过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成为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②。与美

国相比，战后欧洲也同样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例如，在国际移民方面，战后英国、法

国、联邦德国和北欧国家，其向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日益减少，而各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其
中多数是来自各国前殖民地或前占领地区。例如，英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英联邦国家，法国的移民

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意大利等国家，联邦德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南斯拉夫

等国家。此外，各国都出现了不少亚洲移民，其中有许多是专业技术人才移民和留学生③。从各国国

内人口迁移和流动趋势看，主要是从经济衰落地区向繁荣地区、农村向城市和中心城市向郊区的迁移

与流动。战后意大利还迎来了从南部向北部的移民潮。在西班牙，人口主要流向是马德里、巴塞罗那

和地中海沿岸。英国人口迁移的方向主要是从苏格兰、英格兰北部以及威尔士向东南部的流动。在

法国，人口流向主要是从中央高地和东北部向巴黎盆地的迁移。与美国相同的是，各国国内人口的迁

移，多数是短距离迁移，其中有２／３以上的人的迁移距离不超过４８．３千米，多数属于大都市区内部的

流动，只有２０％的人迁移超过８０千米④。在大都市区内部，人口增长较快的是郊区。例如，在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年英国的５８个大都市区中，有４７所大都市区呈现出分散化趋势⑤。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巴黎大都

市区内，中心城市人口流失了３．６３％，郊区增长了６．９６％。这种趋势在７０年代更加明显⑥。所以，有
些西方学者提出了“逆城市化”理论，认为人口不断地从大都市区中心城市“流向更小的大都市区及其以

外的非大都市区。这种变化标志着从集中走向分散，从城市等级结构整体的人口分布向规模较小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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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的转移”①。尽管其中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但是，这种理论还是得到了联合国专业机构的肯定②。

以上三个阶段的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表明，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人口流动从未停息，虽然

短距离迁移的人口占据多数，但迁移的距离却在不断延伸，远距离迁移的旅行时间大为缩短，跨国性

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表现在地理空间上，就是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

到分散的过程。在流动人口的类型方面，季节性劳工既来自于国内也来自于国外，而跨国性甚至跨洲

性的季节劳工的出现，则是１９世纪末的事情，表明交通运输条件对人类迁移的重要意义。

由于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是一个纷繁庞杂的社会运动，移民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在人口迁移的

过程中并不明显。哪些是迁移人口，哪些是移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彼此间的界限如何划分？时

人难以观察清楚。只有经过历史的沉淀，才能由后世的研究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观察而清

晰地展示出来。因此，对于移民概念的界定，既不能像数理化学科那样在专业研究中求得毫厘不差的

精准，也不能是毫无根据的自言自语，而应该是在宏观和微观上对已有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尽可

能提出比较精准，或者是接近于精准的解释。尽管如此，学理上的梳理和研究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困

难。一方面，从学术研究参考的资料看，存在着诸多无法逾越的问题。例如，在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英

国、美国和法国开始统计其人口状况。德国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其他国家更晚。在官方统计

资料形成之前，特别是１６～１８世纪的人口流动资料不仅分散，而且不完整，后世学者的研究需要从教

会、港口城市、地方法院、监狱和报纸等机构与媒体收集，其资料收集的标准不同，时间范围不一，形式

多样，因而学界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支离破碎，从中得到的解释也难以折射当时社会的总体与一般状

况。许多具体人群的迁移和流动，都只能是学者依据对资料的解读和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想象去解

释。除了历史的“隔膜”以外，在研究国际移民的时候，还有一个无法规避的障碍———由语言、文化和

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李剑鸣教授所说的“文化隔膜”，所以，研究中常有“隔岸观景”的感

觉③。即使是在现当代，各国国内人口和国际移民的概念解释差异也非常悬殊。例如，联合国专职官

员依据１９７６年移民概念，分别对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８９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该概念应用之后出现诸多混乱情况，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少国家都在统计中无法区分长期迁入

与迁出移民与一般出入境者的差别。在非洲地区，能提供出入境总数但无法区别长期迁入和迁出移

民的国家由１９７７年的１１个下降到１９８９年的５个，能提供部分数据的国家从１８个减少到６个。在

加勒比海诸多岛国，能提供出入境人口总数但不能区分长期迁入移民与一般旅行者的国家，不到该地

区国家数量的５０％。在亚洲，能提供长期迁入和迁出移民数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未变，但只能提供

总数的国家和地区，类似于中国内地、日本和以色列等，都能提供长期迁入移民数据，但 关

于长期迁出移民的数据残缺不全。大洋洲地区，能提供比较完整的永久移民迁入和迁出统计的国家，

从１９７７年的９个下降到１９８９年的４个，其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提供比较完整的数据。有

鉴于此，该报告指出：“很难确定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是否与１９７６年建议中的界定完全一致。”④在２０
世纪末期，欧洲国家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边境口岸统计、管理机构的记录，外籍人口管理记录、国内

人口登记制度、部分抽样调查。由于各国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统计时段不一，统计概念千差万别，移
民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移民过程，都无法体现出来。已有的数据“只能说明国际移民中的不大确定

的那一小部分，而且很难从中获悉大致估计的国际流动性”⑤。同样，联合国采集数据主要来自各国

提供的人口出入境管理注册、签证发放、就业许可和居住许可等出入境记录、边境数据（包括入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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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和家庭抽样调查为核心的人口统计。“不幸的是，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数据来源，能够反映日

益增长的国际人口运动的复杂性。各种不同的数据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移民数据，各自有着自己的优

长和局限。”同时，“由于数据的采集是为满足具体的行政需求，它们并不能反映实际的移民规模”。尽

管不少国家都在确定人口统计，但多数国家的人口统计往往是每十年进行一次，因而在人口统计间隔

期，数据上的缺陷致使其根本无法满足政策制定方面的需要。在国际移民方面，制约统计数据的核心

因素是移民概念。各国之间关于何谓移民的概念界定差异“构成了国际移民统计中不一致性的关键

根源”。各国的统计数据都是以自己的概念界定为依据的，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对其进行调整并使其

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即使是联合国在１９９８年制定出了新的移民概念，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国

家在统计中严格奉行这样的界定”。由于“各国在统计国际移民数据的时候，都在使用不同的界定和

数据来源，结果是数据中缺乏国际可比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列举国际人口流动性特点的准确性

方面存在着困难”①。数据上的混乱与不完整性，必然会对学术研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再从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之间的现实逻辑看，彼此间的节点模糊不清，难以区分，往往有一

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远观形似，近看模糊不清。首先，除了前文论及的移民概念界定的差异所带来

的困难之外，语言上的模糊性也会影响学者的判断。例如，在英语中，与人口迁移和移民关联程度最

高的核心词是ｍｉｇｒａｔｅ，其词义可译为“迁移”或“迁徙”，是指人或动物在空间移动的动作。相应地，

ｍｉｇｒａｎｔ就是指有迁移行为的人或动物，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性质都是相同的。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则

是指个体或群体的空间移动过程或者状态。这就是说，作为一组动词，其含义是相同的，均指人口的

“空间移动”，强调人口的迁移动作和行为，表现在移民概念上就是指从一地向另一地移动的过程。但

作为名词则是指一种社会状态和现象。那么，在何种条件下，ｍｉｇｒａｎｔ是指迁移的人，在何种条件下

是指完成迁移行为的移民？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往往给学者在概念辨别上增添不少困难。例如，笔者

在查询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关于移民概念的时候，两者都频繁使用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和 ｍｉｇｒａｎｔ字样。
它们既指国内人口为改变住址的迁移过程，也指有这种行为的跨地区流动，或者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

动②。可是，《美 国 百 科 全 书》对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 解 释 中 就 认 为，它 是 指 一 种“表 述 人 类 运 动（ｈｕｍ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更加广泛和模糊的术语”，包括迁出者（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和迁入者（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也指一国

之内大规模的、连续性的人口迁移运动。它列举的实例中既有移民，也有季节劳工，还有历史上的殖

民、入侵（ｉｎｖａｓｉｏｎ）以及“被迫流 亡”（ｆｏｒｃｅｆｕｌ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而 迁 移 的 人，甚 至 也 指“散 居 者”（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等，可是这些人不都是移民。这就是说，“在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很难做出绝对的区分，而且，语义上

的重叠屡见不鲜”③。例如，在ｍｉｇｒａｔ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和ｍｉｇｒａｎｔ词汇中，都包含着“迁移者”“有迁移行为

的人”和“移民”。在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和ｍｉｇｒａｎｔ前面加上定语，就代表着一定的属性，例如“无证件迁移者”
或者是“无证件移民”（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就是指无证件地进入非原住国家的人。至于“商务移

民”（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或者是“商务迁移者”，则是指要进入异国就业市场的人。他（她）可能是短期

劳工，也可能是作为 一 种 过 渡 而 最 终 要 转 化 为 永 久 移 民 的 外 籍 人。而“循 环 迁 移”（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也可以被翻译成“环流移民”，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ｆｌｕｉ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其中包括短期

或长期的人口运动”④。这些例子表明，具有“广义人口流动”含义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何时指“移民”或“迁移

者”，需要读者在具体的语境下自行拿捏。毕竟，从“迁移者”向“移民”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

并非所有的“迁移者”都是移民。可是，在英文的书写中，却常常是一个相同的单词。
更重要的是，上述分析显示，（１）人口迁移是指广义上的社会现象，而迁移人口则是指具体的有迁

移行为的人。判断他们与移民之间差异的关键是其日常住址的变化。尽管并非所有迁移的人都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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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２００２年国际移民报告》，第９～１１页。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第５１页。由于国际移民组织关注的对象是 国 际 移 民，所 以，其 词 条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单词的解释，均偏重于国际移民的范畴。其实，类似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等词汇，也可

以用来表述一个国家之内相对应的人口迁移和移民。
《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第１４册（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０３页。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第１６、１９、１０２页。



为移民，但除前文述及的部分农村人口未经迁移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例子外，多数情况下的移民都经历

了迁移过程。所以，移民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孕育于人口迁移过程之中，是人口迁移的结

果。（２）从广义上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也有人口流动的含义，其中包括但又超出了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所

认定的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范畴。换句话说，在概念上，人口流动主要包括地理上的迁徙、职业上

的纵向升迁和横向跨行业流动。空间流动是指居住地址因人口迁移而发生区位转移，其中包括县内

迁移、跨县迁徙、国内和海外迁移。这就是说，人口流动的概念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移民和迁移的人

口，而且还包括这两类人口之外的其他五大类人口：一是指海外驻军、经商、就学、文化交流或在政府

驻外机构担任职务的人口。二是指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认定的休闲度假、探亲访友、经商、公务、治
病疗养或宗教朝拜的人。三是指欧美国家人口统计中，日常住址的迁移没有超出所在县的个人或群

体，其中也包括战后欧美国家出 现 的 从 中 心 城 市 迁 移 到 同 一 大 都 市 区 郊 区 或 非 大 都 市 区 的 居 民①。

四是指某些行业的工作人员，例如与空姐相似的航空工作人员，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运输人员，因从

事远洋运输而长期在外的海员等，其他职业中还包括渔民、地质勘探工作者和一些仍保持某种原始状

态的游牧民族。大都市区每天往返于住址和工作地的自驾通勤人员也属于流动人口之列②。五是指

因工作通勤而经常跨越两国边界的人员。他们的日常住址在一国，但却进入另一国工作，属于跨越国

界的巡回劳工（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这种现象存在于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加拿大、法国与比利时、法

国与意大利以及法国与德国之间③。甚至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法国与比利时之间、法国与德国之间

等，还存在着一些“跨国社区”（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经常来往于两国的居民会讲双语，穿梭

于两种文化之间，甚至在两个国家都有住宅，并且谋求一种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利益④。总之，以上所有日常住址没有永久性迁移的流动人员，都属于人口流动的范畴，移民与有

迁移行为的人口只是人口流动中的组成部分。总体上的人口流动又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市场经济社

会流动性中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学者将以上人群纳入“流动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一词的含

义中。在他们的界定中，除了人口的空间流动以外，还包括人口的职业流动，其中既有从职业低层向

高层的流动，也有从高层向低层的流动，既有在同一工作地的纵向流动，还有异地升迁的横向流动⑤。
当然，流动性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还包括物质生产中的资本、商品、信息和商业服

务等内容。没有这些内容，市场经济社会的流动性就无从谈起。
总之，移民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孕育于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之中。无论是地方移民和跨县移民，

还是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每个层次的移民背后，都有着相同层次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尽管人口流动

的含义更加广泛，覆盖了所有具有迁移行为的人，移民和人口迁移也只是人口流动中的组成部分，但是，由
于移民、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难以辨别，加上多数人从人口流动和迁移人口到最终演

化为移民，需要一个反复迁移的过程才能完成，所以，移民的过程是一个相对的历史过程。

四　移民的类别、形式与过程

如前所述，无论是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概念界定，还是国内外面世的成果，都会涉及到人口

迁移和移民的类型⑥。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在界定移民类型时，按照迁移的数量、距离、动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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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６３年版），第３页；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７７年版），第３页。

例如，在美国，有些在郊区居住、在中心城市 工 作 的 人 员 的 通 勤 距 离 超 过 一 百 千 米，这 个 距 离 超 过 了 近 代 早 期 的“远 距 离 移

民”的迁移范围。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第５５页。

亚历杭德罗·波特斯：“新世纪的国际移民理论：一些问题与机会”（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
ｒｙ：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莫 森·Ｍ．莫 芭 莎 编：《移 民、全 球 化 和 族 裔 关 系：一 个 跨 学 科 的 方 法》（Ｍｏｈｓｅｎ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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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移民政策研究》，第２～３页。



时间和身份共６种元素分门别类地逐一详列。在以数量为基准的类别中，有个别迁移、小群体迁移、
大规模迁移等。在以动机为基准的迁移类别中，有生存型迁移、发展型迁移、自愿迁移、被动迁移等。
而在以身份为基准的类别中有独立迁移、依附迁移、工作迁移、家庭团聚迁移、学习迁移等。接着，她

对每一类界定作了阐释和说明①。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类别的概念界定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命题，
即移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在迁移中的身份只是说明了其迁移的动因、性质、形式和特点等，是

其社会身份和政府统计中需要识别的标签，是学者对其背后的社会进行深层次探索的符号。从这个

意义上说，不管是长期移民还是短期移民，也不管是非移民类的巡回劳工还是探亲访友者，所有迁移

者要最终成为移民都可能会经过一个辗转的过程。若属于国际移民，则可能会根据迁入国家的法律

要求，面临着身份的转换。有些人甚至在最终确立自己的永久性住址之前，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迁移

数次。这就是国际移民组织所说的“辗转型移民”（ｓｔｅ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②。
笔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是要否认世界近现代史上通过一次性迁移就完成全部过程的移民。

在１７～１８世纪被贩卖到美洲的非洲黑人移民中，有许多人来自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非洲中部西海

岸地区。他们有些是部落冲突后被当作俘虏出卖的，有些是被白人绑架而来的，还有些是从内地奴隶

贩子手中买来的。换句话说，在离开非洲之前，有些人有过迁移行为，有些则是在当地直接登船后被

运往美洲③。再如，在１７、１８世纪从英国到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工中，既有在英国国内辗转迁移的人，
也有些是从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城市直接登船后来到北美的。在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契约

工中间，不少人在国内迁移了多次④。大量史料显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从人口从迁移到最终成为

移民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概而观之，其表现形式可概述如下。
其一，在自愿迁移的发展型移民中，其迁移过程最短耗时一年，长则数年或十多年，有的甚至还因

为某种外在的条件限制而长达数十年。这种长时段的迁移过程，在国际移民中更加突出。
一个例子是近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季节性巡回劳工。他们每年按照固定的时间和路线巡回

流动，经过多年的循环往复，最终在城市定居。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存在过季节劳工，这
是原工业化时代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之一。更重要的是，欧洲城市的建设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发展起

来的。在１８５０年以前许多农村地方，当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家庭生活需要时，许多农民就通过在城市

打工来补充收入，甚至用挣得的收入来帮助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例如，在法国里昂西南部的圣艾蒂安

（Ｓｔéｐｈａｎｏｉｓ）峡谷地区，男性可以在当地从事收割，之后又进城从事纺织业生产，就像中央高地的矿工一

样，该地区的矿工和金属生产工人通过维持作为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平衡，帮助当地城市的企业完成了资

本的原始积累。在城市，强烈的就业不安全感迫使许多劳动力频繁迁入或者迁出城市。在各地城市的

许多行业中，建筑工人和金属工人等流动性较高，几乎６０％的劳动力处于流动状态⑤。
另一个例子是２０世纪国际移民中的家庭团聚移民。这类移民是为寻求与家人的团聚而迁移的，

其迁移动机和目的地等要素都十分清楚。从迁入国家看，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确立移民限额制

度时开始，其限额分配类别中就专门设立了家庭团聚条款和限额：凡是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的双亲、
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等都可以申请入境。到二战后，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

款被保留下来，其所占年度移民限额一直保持在５０％（１９５２～１９６５年）到７０％（１９６５～２０１４年）的高

度。可见，家庭团聚在美国移民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按照该条款入境的移民中，有些是美国

土生公民与外籍配偶在海外生育的未成年子女，有些是归化公民（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或者合法外侨

的外籍双亲、配偶、子女或者兄弟姐妹。由于当时美国国会将移民限额主要分配给西北欧国家，东南

欧移民受到严重限制，而亚洲移民在１９２４～１９４３年被限制在美国大门之外。虽然在１９４３年美国出

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需要，废除了１８８２年颁布的排华法，每年给予中国１０５个移民限额，１９４５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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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详细的界定与分类，参见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第３页。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第８９页。

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３页。

梁茂信：《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工性质新论》，《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２５～１４１页。

莱斯利·佩奇·莫克：《移动的欧洲人：１６５０年以来西欧的移民》，第１２９页。



国国会又允许给予印度和菲律宾同样的优惠，但是，对于这３个国家的寻求家庭团聚的移民而言形同

杯水车薪。移民要申请到入境签证，有的人需要等待３～５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那些仍然被排斥在

美国国门之外的亚洲 国 家 的 国 民，他 们 与 其 在 美 国 的 亲 属 的 团 聚 依 然 遥 遥 无 期。虽 然 美 国 国 会 在

１９５２年移民法中也给其他亚洲国家每年１００名移民的限额，但是，限额少而申请者多的矛盾，成为许

多亚洲移民无法逾越的障碍。只是到１９６５年美国废除了种族歧视条款以后，亚洲移民才能平等地进

入美国。即使如此，作为个体，从排队申请到家庭团聚的签证，也要等待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①。
其二，许多移民离开家乡之前，仍然打算返回家乡，但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成为客居他国的移

民。这类现象在１９世纪的华工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自加州发现金矿后，许多华工单身赴美淘金，
其家属仍然留在中国。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８０年，有近２３万华工进入美国，但在１８８０年美国人口统计

中，华人不过１０．４万，占总数的４５％②。显然，多数华人已经不在美国，他们要么因为生老病死而命

丧他乡，要么是返回了中国③。
还有些人在迁移前，目标并不明确，而是在迁移中寻找机会并完成了从非移民向移民身份的转

换。例如，二战后进入美国的难民、国际留学生和临时劳工，就属于这一类。
就难民而言，按照《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界定，因为天灾人祸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包括难民）都不

是移民。因为他们并不打算在新的国家定居，而是希望最终能返回自己的祖国④。这种说法适用于

战后许多国家因为战乱而逃离家园、战争结束后返回家园的难民。可是，从战后美国移民史的角度

看，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国为了培植反共势力，运用各种手段蛊惑人心，然后又

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安置了大量的反共人士。他们在美国经历了近两年的政治鉴别后，多数获得了永

久定居美国的资格。接着，他们的家属又以申请“家庭团聚”移民的身份入境⑤。
再以国际留学生为例。在二战前，美国并未制定允许外国留学生移民美国的政策，加上当时留学

美国的外国学生人数较少，因而留学生移民问题并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在战后，随着冷战的加剧

和赴美留学生人数的增多，美国国会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放宽了外国留学生移民美国的

政策。此后到２１世纪，国际留学生学成后滞留不归的数量和比例越来越高，并成为当代美国技术人

才的主要来源之一。从留学生向移民身份的转换中间至少经历了六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他们与

其家属的团聚的时间甚至更加漫长⑥。
其三，打算移民国外，但是因为政策限制等因素而无法达到法定移民条件的非法越境者，其中包

括无证件或持伪证件入境的移民、持有合法证件入境后逾期不归并非法定居和就业的人⑦。他们自

从入境之日起到被所在国家政府赦免，再到获得合法永久定居的资格，在迁入国家居住了数年或十多

年。例如，在１９６５年美国开始有步骤地对美洲国家实施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之后，来自墨西哥、加勒比

海和中、南美洲等地区的非法移民日益增多，其中既有从边境偷渡的无证件者，也有持合法证件从入

境口岸合法入境但是逾期不归的探亲访友者、旅游者、商务工作者，等等。到８０年代中期，滞留在美

国的各类非法移民多达数百万。为赦免境内非法移民，打击非法入境行为，美国国会在１９８６年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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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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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第１６０～１６７、２４４、２６４、２７２，１２９页。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资料：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第１０８～１１７页。
《美国大百科全书》，第８０３页。

梁茂信：《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第１９０～２０５页。

梁茂信：《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第３０３～３１７页。

有意思的是，关于“非法移民”的概念，国际移民组织的界定中就使用了“无证件移民”（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指外籍人

在进入非原住国家时没有携带入境要求的 各 类 合 法 证 件，而 是 秘 密 入 境，或 者 利 用 假 冒 证 件 入 境 并 就 业（参 见 国 际 移 民 组

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第１０２页）。但是，该组织在“非正规移民”（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的概念中指出，非正规移民是指

“因无官方授权而入境、打破了入境条件的人，或因签证逾期滞留不归而在中转国家或侨居国 家 缺 乏 合 法 身 份 的 人”。这 种

解释与笔者以前关于非法移民的解释是相同的，但是，国际移民组织的概念界定中认为，如果将 非 常 规 手 段 入 境 的“非 正 规

移民”视为“非法移民”，该术语中暗含着一种“违 法 犯 罪”和“去 人 性 化”的 含 义，因 而 用“非 法 移 民”表 述 欠 妥。因 为 它 是 指

“在迁出国家、中转国家和迁入国家的常规标准之外发生迁移行为”。而“非法移民”是指那些通过秘密方式走私或者贩卖人

口并试图跨越国境的人。关于国际移民组织的界定，参见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第５４页。关于笔者的界

定，参见梁茂信：《现代欧美人口迁移与民族多元化研究》，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了《移民改革与控制法》，赦免了境内符合条件的三百多万非法移民。他们大多是在１９８０年年底之前

入境的人，有些是在１９８５年年底前入境并在美国的农场连续工作超过９０天以上的非法入境者。这

些被赦免的非法移民到１９９０年才能申请合法的永久居留资格。如果再考虑到这些被赦免的非法移

民归化入籍的过程，其移民美国的过程就持续了１０～１５年的时间。相比较而言，虽然西北欧国家的

非法移民人数不像美国那样多，其赦免和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时间不像美国那样漫长，但是，外籍人

从非法入境到合法居留的转化过程仍然根本无法在一两年之内完成①。自１９９５年美国赦免了一小

部分非法移民之后，对于那些未被赦免的非法移民而言，到２０１５年，他们已经在美国居住了２０年。
虽然有些非法移民是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入境的，他们也在煎熬中生活了数年或十余年。他们何时以何种

方式被美国政府赦免，仍然是美国政府激烈辩论的难题之一。
其四，自１９世纪中后期国际移民中出现了“回流移民”以后，它终结了以前移民以单向迁移为主

的模式，开启了国际移民对流的迁移模式。虽然这种对流是不对称的，但它丰富了国际人口迁移的形

式和内容。

回流移民的发生，是因为有些人在离开家乡之后，在迁移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根据

目的地的情况和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不断调整迁移计划。在此过程中，那些容易适应迁入地区和国家

生活习惯，在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在民族、宗教方面容易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则会尽快地安居乐业并完

成移民的过程。相反，那些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上述诸多方面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则不

得不选择回国。他们在迁入国家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是一两年，有的时间更长，有些在事业上

是失败者，有些是成功者。对于那些在迁入国家居住若干年后又回流母国的人，因在海外居住时间过

长而无法再次适应母国的生活，甚至有些移民是在海外出生的，对祖籍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适

应，或者对家乡落后的社会环境或文化娱乐等感到不满意，因而出现回流移民再次向曾经迁移过的国

家的移民，甚至有些移民在原住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之间往返数次之后，才最终选择在祖国定居，或者

在目的地国家定居。对此，英国学者罗素·金给予了精彩的论述，认为“回流移民指的是在海外或者

另一个地区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返回祖国或者家乡的人们”。当一位移民从母国迁移到目的

地国家之后，再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类人属于“过渡性移民”（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当移民返回

母国后再次向曾经定居过的国家迁移，则属于“再次移民”（ｒｅ－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当一位移民从母国Ａ迁

移到目的地国家Ｂ之后，不久又返回祖国Ａ，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又迁移到国家Ｃ，那么，这类移民

就被称为第二次移民（ｓｅｃｏｎｄ　ｔｉｍ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它与“再次移民”的最大区别是，再次移民与第一次

移民的目的地相同，而第二次移民的目的地却与第一次移民的目的地不同。当一位移民在国家Ａ和

国家Ｂ之间往返超过４次以上，就可以被称为“循环移民”（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②。从移民回流的

国家类型看，可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但对劳工需求不同的国家之

间（例如，英国向美国移民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移民）。第二种是从欠发达地区和国家返回发达国

家的移民（例如，从亚非地区前殖民地返回欧洲国家的白人殖民者，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的移民，从
刚果返回比利时的白人移民，从安哥拉返回葡萄牙的葡萄牙人等）。第三种是当代国际移民中最普遍

的回流移民，是从发达国家返回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如从英国返回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从

联邦德国返回土耳其的移民、从美国返回波多黎各的移民等）。值得关注的是，罗素·金通过对战后

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客籍劳工、科技劳工和回流移民进行了分析后精辟地指出，移民是一个“自我填

充的过程”（ｓｅｌｆ－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男性青年中具有冒险精神的劳

工构成迁移主体，他们作为“先驱者”进入引进外籍劳工的国家，他们在迁入国家停留的时间一般与其

合同年限一致，因而居住时间比较短。加上他们原本打算回国，同时也因移民接受国家的政策规定，
因而其回流率较高。在第二阶段，随着迁移劳工中已婚者的增多，其中多数没有携带家眷，在海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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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茂信：《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第２２５～２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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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时间也稍长一些，于是，其回流率有所下降。在第三阶段，迁移劳工的年龄有所增大，携带家眷者

增多。那些单身劳工也纷纷将自己的家眷移民到目的地国家。随着劳工家庭在迁入国家的适应与稳

定，回流移民进一步减少。随着移民的增多，移民社区日渐形成，移民学校、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也会

纷纷建立，为民族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第四阶段，随着长期定居移民的增多和单身移民

家庭团聚比例的提高，移民社区的人口规模已经形成，社区的经济造血功能和自我服务功能也日益完

善，因此移民的回流率进一步降低①。尽管这种分析未必适合于解释战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等传统的移民国家的现象，但是，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后欧洲国家移民史的形成与发展

过程。
其五，从罗素·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如果把移民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凸显在眼前的并非是孤

立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民族和文化的迁移。由于移民只是人口迁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个

体迁移的过程中，与其如影随形的是移民所依附的社区与文化。某一个民族群体成员的持续性移民，
必然在迁入国家形成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迁移。民族社区的形成也意味着该民族社区文化迁移的完

成。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学者希瑟·布斯等人的分析与罗素·金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认

为，国际移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第一，作为个人，的确不乏一次性完成全部迁移过程的移民，但

也有不少移民在迁移中，根据所获信息不断调整迁移计划和目标，因此就出现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

是第四次迁移的“辗转型移民”。第二，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中，最先迁移的是“首位移民”（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也即一个家庭最具有劳动力价值和能力的人，或者是那些为养家糊口而迁移的一家之长，
其次才是那些“次位移民”（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即配偶（或未婚妻）、未成年子女、年迈的父母或其他

依附性亲属。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形式多样。此外，“移民人口中的个体”不应简单地理解

为移民自身“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的移民，而是包含着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但是，在学术界，跟随父

母迁移的未成年子女往往被认定为与其父母相同的“第一代移民”。至于那些是父母在定居迁入国家

之后生育的子女，则被称为第二代移民②。显然，布斯等人关于家庭迁移的逻辑分析，尤其是将移民

在迁入国家生育的子女纳入“移民”范畴，不仅说明了家庭在移民迁移过程中作为传承母国文化的基

本作用，而且也表明他们按照文化界定移民与族裔关系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家庭移

民作为移民的一种形式，其迁移过程不仅是连锁性的，甚至可能是跨越代际的漫长过程。
有意思的是，布斯在审视移民过程的时候，并未单纯局限于对个体或家庭移民的观察，而是将视

野扩大到一个民族社区的迁移过程中。在他们看来，与个体移民和家庭移民相比，以血缘、宗教、文化

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社区的“移民过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更加漫长。因为随着先行移民安居

过程的完成，后续移民纷至沓来，并在迁入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群体和社会。随着移民在当地繁衍

的后代日渐增多，社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不再是新来的移民而是本地人口自然繁殖的时候，“移民

过程将会由此终结”，该社区也就结束了其移民社区的历史③。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的英国外来移民中，由于英国黑人社区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移民”，所以，黑人社

区“仍然经历着移民的过程”，社区内的人口性别、年龄、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仍然受制于移

民带来的各种间接的影响……”④布斯等人的研究价值不仅仅在于揭示了移民过程是一个历史的甚

至是相对漫长的过程，而且他们通过对个体、家庭和社区移民的多层次观察，把个体移民看作是一个

更大的民族群体中的一分子。移民作为其民族文化的载体，其迁移不是简单的个人迁移，而是文化的

迁移。这种解释显然丰富了移民的文化含义。它比纯粹强调个体移民、只注重迁移结果而忽视迁移

过程的观点，更能恰当地展示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精彩画面。尤其是它对研究美国殖民地

时代移民社会向本土人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美利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当代美国华人和印度裔

·２１１·

①

②

罗素·金编：《回流移民与地区性经济问题》，第１１页。

③④　希瑟·布斯：《英国与西德的移民过程》（Ｈｅａｔｈｅｒ　Ｂｏｏｔｈ，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佛蒙特

州布鲁克菲尔德：阿什盖特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６１页。



社区性质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①。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在探讨并界定“散居者”概念时，指出了其与移民概

念的逻辑关系。不过，在出版较早的成果中，它主要是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②。后来，随着学

界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其他移民群体身上。这一点前文已经涉及，故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移民既是一种动态过程，也是一种静态现象。就动态过程而言，从迁移

到最终决定在一个地区永久性定居之前，移民是一个动态概念，其中可能有多次迁移活动，因而在广

义上属于人口流动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移民完成所有迁移过程之后，其动态过程已经结束并进入了

一个具有明显“静态”特征的后移民（ｐｏｓｔ－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阶段———“散居者”③。它是“移民的结果”，在类

型上包括国际移民、客籍劳工、避难者以及非法移民等群体④。然而，从移民到散居者的转折点和具

体界限又在何处？他们并没有交代，而是认为两者中间存在着一种模糊性。他们指出：“各民族群体

中的自愿性和非自愿性国际移民和他们在接受国永久性定居的最为持久的结果，构成了族裔也即民

族国家的散居者。毕竟，在个体和群体的旅游者、国际移民、客籍劳工、寻求避难者和难民（其中有些

在迁入国家居住的时间更长）与另一方面的永久性散居者之间的概念和定义上的差异仍然是模糊不

清的。因此，在居住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人（例如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仍然

被正式和非正式地视为‘外来移民’或‘移民’。”⑤ 显然，移民与散居者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在多数

情况下，移民是散居者的动态过程，而散居者则是移民后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前提下，第三代和第四

代是属于移民还是散居者，则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否则会引起学术上的分歧与争

议。
综上所述，人口从迁移到永久定居的过程表明，移民是一个历史概念。虽然并非所有迁移的人都

成了移民，但移民是从迁移人口中过滤出来的。在民族和文化层面上，无论是个体移民还是群体移

民，移民的过程又是文化迁移的过程。移民的结果与沉淀便形成了本民族同胞的散居现象。

五　结　　论

总括前文，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移民的概念包含如下含义。
第一，移民意味着其日常住址的永久变化，其日常生活因迁移而发生质变，对迁入地区的社会、经

济、民族和文化等方面产生无法抹去的影响。在国际移民中，笔者认同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概念，
但在其基础上，应该增加一条含义———永久移民。这类移民是指按照迁入国家规定准备终生定居的移

民。在国内移民中，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也应该算作是移民，即使是县内迁移的移民也是如此。
第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移民概念的界定与理解，必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相一致。在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移民并非都是有迁移行为的人，因为领土主权和市政疆界变更而被改变身份并引起其

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人也具有移民的性质。此外，面对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形态，移民概念也应该具有

一定的弹性，过于狭窄的概念，或者机械性的、生搬硬套的解释，都容易造成历史失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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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迁移形式上，历史上存在过非自愿移民，但更多的是属于发展型的自愿移民，其中包括经

济类、宗教类、工作类、难民类、家庭团聚类；在入境途径上，既有合法移民，也有非法移民，既有休闲

类，也有工作或者求学类移民。总之，联合国、国际移民机构和国内外现有成果中列举的移民类型，都
适用于本文所说的近现代历史上的移民范畴。

第四，移民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孕育于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之中。无论是国内的短距离移

民还是远距离移民，或者是国际移民，每个层次的移民背后，都有相同层次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
它们在逻辑上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并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向性、多层次的不间

断运动。这种史无前例的人口运动与中西方古代史上的移民是不同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移民源于市

场经济的发展的内驱力，是与资本、商品、信息和服务等要素一起构成市场经济流动性的必要组成部

分。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具有其历史属性，其规模、结构和类型等，都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

成、发展和成熟程度密切相关。流动人口不是移民，而是潜在的移民，是迁移人口中的一个范畴。但

是，无论是迁移的人口还是移民，都是广义上的人口流动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在微观上，移民、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人口从流动、迁移到最终演化

为移民，需要经过一个相对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一次性完成迁移过程的直接移民，也有经历了多

次迁移过程的辗转型移民。对于多数移民而言，从行为到结果，移民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因而在

研究中，除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之外，站在历史的视角下去研究，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个历史概念。当然，在文化层面上，无论是个体移民、家庭移民，还是民族

群体的移民，他们作为其所属民族的文化的载体，其移民过程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的迁移过程。正因

如此，世界近现代史上才出现了散居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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